常州市金坛区财政局
常州市金坛区农业农村局

坛财联字〔2023〕55号
                                         
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

朱林镇红旗圩村委、薛埠镇倪巷村委：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决策部署，支持实施富民强村帮促行动，根据常州市财政局、常州市乡村振兴局、常州市民宗局《关于下达2023年度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常财农〔2023〕36号）文件精神，现将2023年度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以下简称衔接资金）下达给你们（详见附件）。其中，中央资金为一般性转移支付，项目名称：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代码：10000015Z155110000004，收入列202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31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资金列入202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130505生产发展”预算科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本次下达的中央和省级衔接资金，主要用于重点地区建设补助，其中黄茅老区发展补助资金用于朱林镇红旗圩村水芹产业化基地建设（一期）项目，革命老区相对薄弱乡镇振兴发展补助资金用于薛埠镇倪巷村种子冷诱导处理及仓储建设项目。项目单位要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引导低收入户参与生产经营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
2、 根据本次下达的中央和省级衔接资金额度和用途，夯实项目施工准备，项目具备施工条件后，按照项目方案和施工合同抓紧组织实施，有序推进项目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完工。项目实施方案不得随意调整，如确需要调整的，必须履行相关手续。
3、 严格按照《江苏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1〕5号）、《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的通知》（苏财规〔2022〕66号）等文件要求，切实加强衔接资金管理，管好用好衔接资金，做到专款专用、专账核算。要落实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要求，保障资金使用效益。
四、严格按照《江苏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苏乡振〔2021〕16号）要求，切实加强项目管理。区乡村振兴局、财政局是项目实施的主管部门，全过程跟踪督促、检查、协调和服务。镇农村工作局、财政审计局要紧密配合，充分发挥就地就近监管作用。项目单位村书记是项目管理责任人，要落实主体责任，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确保项目如期完工；项目建成后，要及时归整台账资料，并向区乡村振兴局、财政局申请项目验收；项目验收合格后，及时确权登记入账，并加强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健全后续管理机制，落实管护责任，明确专人负责，确保持续发挥效益。

附件：2023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常州市金坛区财政局              常州市金坛区农业农村局

 2023年6月25日







2 —

1 —

附件：
2023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主要建设内容
	补助资金（万元）

	
	
	
	
	小计
	中央
	省级

	薛埠镇倪巷村委
	薛埠镇倪巷村种子冷诱导处理及仓储建设
	倪巷自然村
	新建650平方米种子冷诱导处理生产厂房，内部安装1050立方米冷库仓储，以及开挖土方、浇筑混凝土地坪等。
	200
	110
	90

	朱林镇红旗圩村委
	朱林镇红旗圩村水芹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一期）
	丁家桥自然村
	[bookmark: _GoBack]新建水芹综合性生产厂房（二层），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上下各800平方米，水芹集散中心135平方米，停车场880平方米，填埋设施农用地4800平方米，河塘驳岸85米，以及道路硬化、厕所、围墙护栏、品牌宣传阵地等附属设施建设。
	200
	
	200

	合     计
	400
	110
	290



